洞口佳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年存栏母猪2000头、年出栏仔猪5万头改扩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01月18日，洞口佳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根据《洞口佳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年存栏母猪2000头、年出栏仔猪5万头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洞口县山门镇大合村，规模：年存栏母猪2000头、年出栏仔猪5万头。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为36000m2，建筑面积为26400m2。主要建设内容为：7栋保育舍（建筑面积1562m2）、1栋后备母猪舍（建筑面积806m2）、5栋配怀舍（建筑面积3100m2）、4栋产房舍（建筑面积1960m2）、2栋隔离舍（建筑面积1560m2），同时配备环保设备。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该项目于2020年11月委托邵阳荣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2020年12月04日取得邵阳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告知承诺制审批表（邵市环审022号）。

（三）投资情况

投资总概算（万元）：600。实际总投资（万元）：600。

（四）验收范围

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和污染源排放情况，本次验收的范围包括项目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处置情况检查、环评及环评批复落实情况、环保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环保机构及规章制度建设情况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均未发生变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项目评价范围未发生明显变化，未新增环境敏感目标，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养殖废水、生活污水经“沉淀+调节+厌氧发酵+沉淀消毒+氧化塘”工艺处理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中旱作标准后运往附近油茶基地和荷花基地进行浇灌施肥，不外排。

（二）废气

本项目饲料为外购成品饲料，不在厂区内进行加工，仅在场内设饲料料塔，采用自动化配料系统，不考虑饲料粉尘。该项目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猪舍及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恶臭气体、沼气燃烧废气、食堂油烟废气及备用发电机尾气。
（1）恶臭气体
本项目恶臭气体主要来自猪舍、堆粪区和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氨、硫化氢等恶臭气体。项目猪舍通过加强猪舍管理，铺设水泥地面、粪便及时清理、养殖过程添加EM制剂、通过机械强制通风，定期在猪舍喷洒植物除臭剂对猪舍臭气进行有效处理。有机肥车间通过车间封闭、喷洒除臭剂对堆肥臭气有效处理。污水处理站臭气通过封闭污水处理设施、定期喷洒除臭剂、加强周边绿化对污水处理站废气有效处理。
（2）油烟废气
场区共有职工30人，油烟产生量为0.027kg/d（0.01t/a），产生浓度约为4mg/m3。项目采用油烟净化设备处理后通过食堂专用烟道引至食堂屋顶排放。
（3）沼气燃烧废气

项目产生的沼气经脱硫处理后进入厂区沼气罐储存用于厂区生活生产用气，燃烧废气无组织逸散至大气环境中。

（4）发电机尾气

项目设置1台单机容量为50kW的发电机作农村电网停电时备用，项目所在地电网供电比较正常，备用柴油发电机的启用次数不多，产生的污染物较少，发电机尾气由排气管引至发电机房楼顶排放。
噪声

项目主要噪声源来自猪叫、水泵等设备的机械噪声。为了减轻噪声对项目所在地周边声环境的影响，项目选用的设备为低噪声设备并加强对猪只的饲喂投食，厂房墙壁可不同程度的隔绝和吸收部分噪声；产生噪声的设备经过隔声、减振后，再经距离衰减，可减小设备的噪声影响，有振动的设备均设减振基础，设备机械噪声经墙体阻隔及空间距离衰减，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猪粪、沼渣、污水处理系统污泥、病死猪和母猪胎盘、医疗废物、废脱硫剂和生活垃圾等。
生活垃圾采用垃圾桶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猪粪、沼渣和污水处理设施污泥经过厌氧发酵处理后运至洞口县亿丰农林牧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有机肥；病死猪和母猪分娩废物经冷藏后定期交由洞口县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转运中心定期清运，送至新邵县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处理；医疗废物临时贮存在危险废物贮存间定期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废脱硫剂交由厂家回收。项目产生的废塑料袋、废纸箱等各种原辅材料的废弃包装料，由附近废品回收站定期收购。
本项目生产原料、设备、工艺和产品均不涉及辐射源项。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项目生产区地面均采取水泥硬化，沼气池、污水处理设施、堆粪棚、猪舍采取水泥硬化防渗处理。

在线监测装置

项目无需安装在线监控装置，无排气筒。针对项目污染物产生情况，建设单位根据环境保护相关监督管理要求，环境监测工作采用外委方式，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对项目相关污染物的排放情况进行例行监测。
其他设施

项目建设及运营基本按照环评报告表及环评批复中相关要求落实。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营运期废水经厂内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可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中有关旱作标准要求后用作农灌。项目废水能得到妥善处理，对周围地表水体影响较小。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厂区上风向参照点和下风向监控点的臭气浓度执行《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5-2001）表 7 标准限值，H2S和NH3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无组织排放场界标准值。

3.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东、南、西、北四面昼、夜间噪声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居民处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各类固体废弃物，可回收的废物均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其余废物均得到有效的处置，既防止了固体废物的二次污染，又做到了资源的回收利用。因此，各类固体废物处置率达100%，不会进入当地环境，对区域环境不会产生直接影响，对周边环境影响在可控范围。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不设置锅炉，设沼气发电机组，由于本项目沼气产生量不大，沼气燃烧发电排放的SO2 、NO x很小，且沼气为清洁能源，且排放量很小，故不推荐总量控制指标；生产废水采用“沉淀+调节+折流式厌氧发酵+沉淀消毒+氧化塘”处理工艺处理达标后作为项目配套的油茶和荷花基地灌溉施肥，废水不外排，无COD、NH3 -N排放。因此本项目无需申请总量。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执行了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并按环保“三同时”制度要求进行建设项目正常营运期间废气、噪声等经采取合理有效的治理措施后，均可做到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固体废弃物能够合理处置。
六、验收结论

该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批复中规定的各项环保措施，竣工验收条件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洞口佳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认为该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后续要求

 加强环保设施的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八、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洞口佳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2022年01月18日
